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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市物价局文件

吉价[2015]18 号

关于调整吉首市城区供水价格实行

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的通知

吉首市公用事业局、吉首市城市供水总公司：

根据湖南省物价局、省住建厅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城市

供水价格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价服[2013]12 号）及湖南省

发改委、省住建厅、省水利厅《关于加快城市供水改革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服[2014]1044 号）文件精神，通过

召开听证会等法定程序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决定调整

我市现行的城区供水价格并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。现

将有关内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。根据规定，将我市污水处理

费征收标准由现行的平均 0.80 元/m³，调整到平均 1.00 元

/m³，调整后的污水处理仍由市城市供水总公司外代征，各

类用水具体征收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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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费分类调整表

用水类别
污水处理费（元/m³）

调整前 调整后

居民生活用水 0.7 0.85

非居民用水 0.8 1.30

特种用水 1.0 1.40

二、调整城市供水终端价格。结合调高后的污水处理费

标准，调整后的三类用水的终端价格为：

调整后的三类用水终端价格

用水类别

水价（含水资源

费 0.125 元/m³

和价格调节基

金 0.03 元/m³）

污水处理费 终端水价 备注

居民

生活

用水

居民生活用水 2.30 元/m³ 0.85 元/m³ 3.15 元/m³ 第一阶梯

纳入居民生活

用水非居及合

表用户

2.60 元/m³ 0.85 元/m³ 3.45 元/m³

非居民生活用水 3.38 元/m³ 1.30 元/m³ 4.68 元/m³

特种行业用水 8.80 元/m³ 1.40 元/m³ 10.2 元/m³

三、建立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度。按照上级文件要

求，结合外地区居民用水阶梯水价改革经验，我市居民用水

阶梯水价主要内容如下：

1、水量定额。4 口之内家庭第一阶梯月用水量为 16m³

（含 16m³）以内，第二阶梯月用水量为 16m³以上 26m³以内

（含 26m³），第三阶梯为月用水量 26m³以上。

2、人口基数。家庭常住人口超过 4 人的，由用户按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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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向市城市供水总公司申报，市城市供水总公司按每超过 1

人每月 4m³的标准，相应增加第一、二、三阶梯水量基数；

低于4口人数的家庭的用水量按 4口之家的阶梯水量定量执

行。

3、计价原则。居民用水阶梯水价按水量分段累进计价

原则计价，按年度累计计算（至当年 12 月 30日为止，全年

抄表累计计算）。

4、价格差额使用。因实施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产生

的价格差额必须专户存储，使用范围严格按照湘价服

[2013]12 号文件执行，并接受市财政、审计、物价部门监督。

三类用水及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表

项 目
用水量（4人

以下，含4人）

水价

（含水资源费

0.125 元/m³和

价格调节基金

0.03 元/m³）

污水处理费 终端水价

居民生

活用水

第一阶梯
16m³/月（含

16m³）以下
2.30 元/m³ 0.85 元/m³ 3.15 元/m³

第二阶梯
16m³—26 m³

（含 26m³）
3.38 元/m³ 0.85 元/m³ 4.23 元/m³

第三阶梯 26m³以上 6.63 元/m³ 0.85 元/m³ 7.48 元/m³

纳入居民

生活用水

的非居及

合表用户

2.60 元/m³ 0.85 元/m³ 3.45 元/m³

非居民

生活用

水

3.38 元/m³ 1.3 元/m³ 4.68 元/m³

特种用

水
8.8 元/m³ 1.4 元/m³ 10.20元/m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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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低保户减免水费政策。对城镇居民中由民政部门发

放低保证的家庭，按每月每户减免 5 吨终端水费的政策执

行。

6、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仍按州价费[2007]40 号文件执

行。

四、接到本通知后，你们应及时做好水价调整和实施居

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的宣传解释工作，确保水价改革各项工

作顺利推进，并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和群众监督。

五、本通知自 2016 年 1 月抄见水量起执行。

附件：三类用水分类表。

吉首市物价局

2015年11月23日

抄送：州发改委办公室、州价格监督检查局、市委办公室、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、市财政局、市

审计局、市水利局、市价格监督检查局、各街道办事处

吉首市物价局办公室 2015年11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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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三类用水分类

序号 分类 主要行业

1 居民生活用水

居民生活用水；部队生活用水（不含其附属生

产经营性用水）；敬老院、社会福利院生活用

水。

纳入居民生活用水的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

水（不含其附属生产经营性用水）；各类医疗

机构用水

2 非居民生活用水

行政事业单位用水；

工业企业用水；

经营服务用水。

3 特种用水

KTV 演艺厅、舞厅夜总会、酒吧茶座咖啡厅、

商务会所、足浴桑拿按摩洗浴中心、美容美发

美体等高档娱乐保健场所（含宾馆、饭店等单

位内设上述行业用水）；洗车及汽车美容行业

用水。


